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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瑞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了

《江苏瑞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8），经事后审核发现，原公告议案（一）《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中母公司资本公积披露值为合并资本公

积数值，本公司现予以更正：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如下： 

更正前：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为 36,193,357.02 元（其中股票发行溢价形成的资

本公积为 36,193,357.02 元，其他资本公积为 0 元）。公司拟以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20,777,789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4.064159 股，共计增加股本 29,222,212.816445 股。经由上述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20,777,789 股增加至 50,000,001.816445 股

（最终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计算结果为准），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

币 50,000,001.816445 元，公司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剩余资本公积结转至

以后年度。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涉个税按照《关于实施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相关规定执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

网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更正后：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为 36,928,238.92 元（其中股票发行溢价形成的资

本公积为 36,928,238.92 元，其他资本公积为 0 元）。公司拟以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20,777,789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4.064159 股，共计增加股本 29,222,212.816445 股。经由上述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20,777,789 股增加至 50,000,001.816445 股

（最终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计算结果为准），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

币 50,000,001.816445 元，公司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剩余资本公积结转至

以后年度。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涉个税按照《关于实施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相关规定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

网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体详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的《江苏瑞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1-038）。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瑞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日 


